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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和规范本科生选修课的管理，提高选修课的

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选修课的分类 

第二条  选修课分为通识教育选修课、学科基础选修课和专

业选修课三类。 

第三条  通识教育选修课分为表达与沟通、职业与劳动、国

防与军事、信息与科技、哲学与思辨、生命与健康、艺术与审美、

文化与传承八类课程。 

根据开设方式通识教育选修课分引进的教学平台提供的线上

通识教育选修课和本校教师开设的线下通识教育选修课，线上选

修课一般 1 门课程计 0.5 学分，线下选修课一般 16 学时计 1 学分。 

通识教育选修课由各教学单位根据社会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

发展对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，结合专业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进行规

划、组织和管理。其中要求非艺术类专业学生应至少选修 1 门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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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类课程，工科类专业应至少选修 1 门管理类课程，非工科类专

业应至少选修 1 门科学技术类课程。 

第四条  学科基础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，由各专业根据专业

培养目标等要求在各专业培养方案中设定，并明确选修要求。 

       第二章  线下通识教育选修课的申请与审核 

第五条  线下通识教育选修课采取申报制度。 

（一）教师申请。拟开课的教师必须在每年 4 月初向课程承

担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开新课的教师还需编写教学大纲（纸质和

电子版）各一份。 

（二）教学单位审核。教学单位对教师的相关专业背景、教

学内容、试讲情况等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经教学单位领导签

字，于 5 月初统一报教务处（教学工作委员会）审批。 

（三）教务处（教学工作委员会）审批。教务处（教学工作

委员会）于 6 月初将审批结果反馈到课程承担单位，课程承担单

位负责通知到任课教师做好下一学年开课准备。通识教育选修课

原则上每学年调整一次。 

第三章  选修课的组织与实施 

第六条  通识教育选修课，由人文素质与创新创业学院负责

组织实施。每学期开设一次，一般在开设学期的第 7 周前完成选

课任务。 

第七条  其他选修课由专业所在教学单位负责组织实施。各



 

－3－ 

教学单位应针对人才培养方案中学科基础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

课程设置及学分的要求，制订选课方案。对学科基础选修课和专

业选修课实行先选后排。一般在每学期第 9 周前完成下一学期的

选课任务。 

第八条  在选课前，学生所在学院应对学生进行选课指导。

对有先修后续关系的课程，应先选先修课程，再选后续课程。 

第九条  线上通识教育选修课采用网上选课学习和考试的

方式，由人文素质与创新创业学院负责具体组织实施，并于每学

期末将通过考核的学生成绩信息报送到教务处。由教务处负责录

入教务系统。 

第十条  线下通识教育选修课开班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40 人。

特殊情况经教务处批准后可适当放宽。课程一经选定，一般不能

更改。学生自行在任课教师处进行的补、退选课均无效。 

第十一条  选课结束后，学科基础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由课

程所在教学单位将学生选定的课程信息录入开课计划中，并把选

课学生名单录入系统。所选课程及每门课程的选课人数一并报教

务处编排课表。 

线下通识教育选修课由教务处在各教学单位配合下落实安

排开课的相关工作。 

第四章  选修课的修读及成绩管理 

第十二条  学生在规定时间完成学习任务，经考核成绩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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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可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。 

第十三条  通识教育选修课经考核成绩不合格，不能补考。

可重新选修或另选其他选修课程。学科基础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

经考核成绩不合格，可以补考。补考不合格，则应重新选修。 

第十四条  线下选修课考核结束后，任课教师应及时在教务

管理系统中填报学生成绩并上交纸质成绩单存档。学生可通过教

务管理系统的个人帐号查询成绩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桂林航天工业学

院本科选修课管理办法》（桂航教〔2014〕1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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